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保荐工作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东江环保 

保荐代表人姓名：徐沛 联系电话：0755-23835066 

保荐代表人姓名：董文 联系电话：0532-85023760 

 

一、保荐工作概述 

项     目 工作内容 

1.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1）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保荐机构及时审阅了公司公开信息披

露文件，包括：定期报告（2014 年一

季报、半年报、三季报及年度报告）；

“三会”公告文件；管理制度文件及

其他临时公告文件 

（2）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

数 

不存在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的情况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

度的情况 

 

（1）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包

括但不限于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

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内控制度、内

部审计制度、关联交易制度） 

保荐机构督导公司逐步建立健全并完

善了相关规章制度 

（2）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公司有效执行了相关规章制度 

3.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1）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保荐机构每月查询募集资金专户，取

得并查阅募集资金对账单 

（2）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 募集资金项目进展与信息披露文件一



披露文件一致 致 

4.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1）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一次（2014年 6月 10日，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2）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以电话会议的形式参加了公司召开的

四届董事会第 56 次至第 66 次会议、

第五届董事会第 1 次至第 14次会议 

（3）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0 

5.现场检查情况  

（1）现场检查次数 2014年 6月 19日现场检查一次 

（2）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

送 

保荐机构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报

送现场检查报告 

（3）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

况 

无 

6.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1）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保荐机构共发表独立意见 13次，分别

为： 

（1）关于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方案的专项意见； 

（2）关于公司使用部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及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意见； 

（3）关于公司 2014 年度预计日常关

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4）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报告； 

（5）关于《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核查

意见； 



（6）关于《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的核查意见 

（7）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投资理财的专项意见； 

（8）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专项意见； 

（9）关于公司增资并收购厦门绿洲环

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核查意见 

（10）关于公司对江苏上田环境修复

有限公司增资入股暨关联交易事项的

核查意见； 

(11) 关于公司 2014年上半年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报告 

(12) 关于公司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

司事项的核查意见 

(13) 关于公司调整部分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金额的核查意见 

（2）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

见 

无 

7.向本所报告情况（现场检查报告除外）  

（1）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0 

（2）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无 

（3）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无 

8．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1）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无 

（2）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无 

（3）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无 

9.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保管是否合规 保荐机构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建



立并保存相关保荐工作底稿 

10.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1）培训次数 一次 

（2）培训日期 2014年 6月 19日 

（3）培训的主要内容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买卖

本公司股票的规定、内幕交易防控、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股票上市规

则等内容。 

11.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二、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  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1.信息披露 无 无 

2.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

执行 

无 无 

3．“三会”运作 无 无 

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变动 

无 无 

5.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无 

6.关联交易 无 无 

7.对外担保 无 无 

8.收购、出售资产 无 无 

9.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

（包括对外投资、风险投

资、委托理财、财务资助、

套期保值等） 

无 无 

10．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

介机构配合保荐工作的情

况 

无 无 

11.其他（包括经营环境、

业务发展、财务状况、管理

状况、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

大变化情况） 

无 无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 

履行承诺 
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1．股份锁定的承诺 是 不适用 

2．避免同业竞争和利益的承诺 是 不适用 

3．承担补缴住房公积金的承诺 是 不适用 

4.承担税务追缴风险的承诺 是 不适用 

5.承担承租无产权证明的经营用

房地产被迫搬迁的损失的承诺 

是 不适用 

6. 具体股东回报规划 是 不适用 

 

四、其他事项 

报告事项 说  明 

1.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无 

2.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

荐机构或者其保荐的公司采取监管

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2014 年度，中国证监会（包括派出机构）

及贵所对本保荐机构或者保荐的公司（含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采取监管措施

的事项如下： 

1、2014 年 3 月 26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公司管理部向本保荐机构保荐的浙江开山

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山股份”）

副总经理胡奕忠出具《关于对浙江开山压缩机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奕忠的监管函》（创业板

监管函［2014］第 8 号），认定其配偶在“窗口

期”违规买入股票，违反了相关规定，要求开山

股份重视上述问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杜绝

该问题的再次发生。 

本保荐机构发现该问题后，立即要求开山股

份进行整改。开山股份对副总经理胡奕忠进行了

严厉批评和经济处罚，同时责令其对家属进行批



评教育。开山股份将此事项对全体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通报，并要求全体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证监会和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避免类似违规事件的发生。 

2、2014 年 3 月 10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公司管理部向本保荐机构保荐的华灿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关于对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的监管函》（创业板监管函［2014］第 6 号），

指出华灿光电未及时公告获得补贴情况，违反了

相关规定。请董事会充分重视上述问题，认真总

结信息披露不及时的原因，吸取教训，及时整改，

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要求上市公司必须按

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认真和及时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针对上述问题，本保荐机构已督促华灿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整改，及时披露政府补助的

获取情况。 

3、2014 年 6 月 13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公司管理部向本保荐机构保荐的华灿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处分事先告知通知书》（创

业板处分告知函［2014］第 12 号），认为由于公

司 2014 年 4 月 18 日披露的 2013 年度审计报告

与 2014 年 2 月 27 日披露的业绩快报中的净利润

差异较大，发生了盈亏的变化，且华灿光电披露

业绩快报修正报告的时间（2014 年 4 月 17 日）

滞后，拟对华灿光电、董事长周福云，总经理刘

榕、财务总监韩继东给予通报批评的处分。允许

华灿光电进行申辩，之后再确定是否正式处分。 

针对该问题，保荐机构已督促华灿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了复函，并

予以持续关注。 

4､2014 年 4 月 10 日，深圳证监局下发《关

于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

的决定》（深圳局［2014］9 号），要求公司对于

违反《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证券

公司代销金融产品管理规定》、《证券公司监督管

理条例》中有关条款予以改正并进行整改。 

针对上述问题，本保荐机构采取有效措施进

行了认真的整改，并对相关制度规范进行了修

订，已及时将整改情况报送深圳证监局。 

5､2014 年 11 月 13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公司管理部向本保荐机构保荐的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行长洪立峰出具《关于对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副行长洪立峰的

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2014］第 137 号），对

其股份买卖行为违反相关规定予以函告，并提醒

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违规交易股

票。 

6､2014 年 12 月 10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板公司管理部向本保荐机构保荐的浙江方正

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出具《关于对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中小

板监管函［2014］第 148 号），对其减持方正电

机股份达 5%时未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报告和信

息披露义务等问题进行了函告，并提醒其买卖股

票时应按照有关规定，认真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7､2014 年 12 月 29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公司管理部向本保荐机构保荐的恒泰艾普

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孙庚文

出具《关于恒泰艾普股东孙庚文的监管函》创业

板监管函［2014］第 49 号，对其减持恒泰艾普

股份达到 5%时未及时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等问

题进行了函告。并提醒其在持有的股份变动时应

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报告和公告义务。 

3.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度保荐工作报告》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徐沛                         董文 

 

 

 

 

 

 

 

 
 

保荐机构公章：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